
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公告表 

行政區  管制區分  
備考  

縣鄉  山地經常管制區  山地特定管制區  

嘉義縣  

阿里山鄉  

山地村（不含 6 鄰，自忠 9、

16、19、21、23、25、25 之 1、

25 之 2、28、99 號暨阿里山

道路 88.4K 至 96.4K 兩側各

50 公尺）。  

（維持現狀）  

一、山地特定管制區：  

(一) 豐山、來吉村（均含全村）。  

(二) 山美、新美、茶山村（不含以下區域）  

１、山美村 1-5 鄰村民聚落周邊 50 公尺

及嘉 129 線道路至山美派出所以前

路段兩側各 50 公尺。  

２、山美村山美派出所前，往新美及茶山

村嘉 129 線道路兩側（含聚落）各

50 公尺。  

(三) 達邦、樂野、里佳村（不含以下區域）  

１、嘉 169 線公路石棹檢查所往達邦村至

里佳村部落道路兩側（含聚落）各

50 公尺。  

２、阿里山公路 61.1 公里樂野村 4 鄰外

環道路往樂野國小、達邦村外環道路

兩側（含聚落）各 50 公尺。  

３、阿里山公路 65.5 公里樂野村 2 鄰鄉

公所至友友湖聯外道路往樂野、達邦

村外環道路兩側（含聚落）各 50 公

尺。  

(四) 十字村第 5、6鄰村民聚落周邊 50公尺。  

   

阿里山公路經行政院 95 年 10 月 16 日院臺交字第 0950048300 號公告，嘉義 50 米計畫道路併入嘉

義市世賢路段，起自太保市行經嘉義市世賢路與台 18 線相銜，併編為台 18 線延伸線，路線名稱

為太保至塔塔加，長 109.985 公里（並於 97 年 6 月更改路標里程完竣）。 

     



 



 


